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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武 汉 市 民 政 局
武 汉 市 财 政 局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武卫生计生规 〔２０１８〕１号

★

市卫生计生委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关怀扶助政策的通知

各区卫生计生委 （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进一步加大对我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关怀扶助力度，解

决他们在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实

际困难，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

—１—



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国卫家庭发

〔２０１３〕４１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特别扶助金标准

将女方年满 ４９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 （即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中的特别扶助对象，以下简称计划生育特别扶助

对象）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４６０元、６５０元。

特别扶助金超出国家、省级标准的部分，由市、区财政继续

按原比例负担。

二、加强养老保障

（一）对经评估认定失能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按照自

愿、就近、方便的原则，经本人申请，由户籍所在地的区人民政

府优先安排入住指定的养老机构，免收床位费、护理费，免收费

用所需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对本人自愿且符合居家养老条件

的，各区按照每人每月 ６０小时的标准，提供政府购买的居家养

老服务，或发放每人每月１５００元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二）对除第 （一）项以外未认定失能的其他计划生育特别

扶助对象，年满６５周岁未满７０周岁、年满７０周岁未满８０周岁、

年满８０周岁及以上的，各区分别按照每人每月 １２、２４、３０小时

的标准，提供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

（三）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死亡的，在办理殡葬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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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免除其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资金渠道参照 《关于免除全

市低保等特殊困难对象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武民政

〔２０１１〕７８号）执行。

三、加强医疗保障

（一）各区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 ５００元的标准，为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对象办理疾病综合保险，帮助解决他们在遭遇人身意外

伤害、大病住院、护理和医药费负担等困难。

（二）各区将本区所有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纳入家庭医生

签约范围，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个性化健康管理等签

约服务。

（三）市、区、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等方式，

依托心理咨询、精神卫生等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为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开展心理健康水平普查、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疾病治疗，

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悲伤抚慰、家庭关系调适等心理健康

服务。

四、其他

各区政府要将上述所需资金足额纳入预算，市级财政将根据

各区工作情况给予补贴。

本文件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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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武 汉 市 卫 生 计 生 委 武 汉 市 民 政 局

武 汉 市 财 政 局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

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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